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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次会议 

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17 日，纽约 

议程项目 9 

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报告情况 

  2022 年 6 月 16 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普通照会 

 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和担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

秘书处的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致意，并根据会议议事规则，谨请将所附关于《关于

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附件第 15(b)段

所定期限的立场文件(见附件)的英文本作为预发文件分发给《公约》所有缔约国。 

 智利常驻代表团还请求将该文件作为第三十二次会议的文件登记。 

  



SPLOS/32/14  

 

22-09478 2/3 

 

  2022 年 6 月 16 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普通照会的附件 

  智利提出的关于《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十一部分的协定》附件第 15(b)段所定期限的立场文件 

 智利赞同对海洋重要性的看法，认为需要建立可持续的海洋经济，保护生物

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1982 年缔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该公约

第十一部分体现了大会第 2749(XXV)号决议所载的一项原则，即国家管辖范围以

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即“区域”及其资源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在这个意义上，《公约》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从海底和底土

资源中获益的框架，前提是这种管理应是有序、安全和合理的，包括有效地进行

“区域”内活动，并按照健全的养护原则，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公约》第一五〇

条(b))。 

 《公约》中有确保和维护海洋环境养护的非常相关的规定，指出对于“区域”

内的活动，应按照《公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切实保护海洋环境，不受这

种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的损害(第一四五条)。这是对所有国家保护和保全海

洋环境的一般义务的补充(第一九二条)。 

 缔约国有责任确保“区域”内的活动，不论是由缔约国、国营企业或具有其

国籍或在其有效控制下的自然人或法人或由其国民开展，都按照第十一部分的规

定进行(第一三九条)。 

 然而，深海海底是最敏感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对于海洋活动的潜在影响，

特别是其作为碳汇的作用缺乏足够的科学知识且了解有限。 

 序言部分提到缔约国在探索深海生态系统、收集足够的科学资料和了解深海

生态系统方面遇到的困难。 

 在这方面，智利对《关于执行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附件第 15(b)段所规定

的最后期限开始生效表示关切。这一关切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制定一切必

要的规章以促进海底开发，要求对研究活动进行大量投资，以开展必要活动，例

如数据收集和整理，以及对大量测深、地球物理和生物化学资料的分析。 

 虽然承认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独立性，但该机构是由《公约》设立的，所有缔

约国都是《公约》的监护人，《公约》坚持诚信原则，将其作为履行国际义务的指

导原则。因此，其他缔约国享受生态系统服务惠益和养护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合

法权利不应受到损害。 

 此外，在上述的第 15 段关于计算两年时限的法律效力方面，并没有预测到

在当前疫情背景下的提案。因此，上文所述的启用第 15 段的做法可能导致制定

或适用不充分的“区域”内开发监管标准。这也是因为全世界的健康状况妨碍了

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讨论、有关活动的相关性以及“区域”内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如果不按照《公约》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切实保护海洋环境不受开发活动可能产

生的有害影响(第一四五条)，“区域”的海洋环境可能受到损害。 

https://undocs.org/ch/A/RES/2749(XXV)
https://undocs.org/ch/A/RES/2749(XXV)


 SPLOS/32/14 

 

3/3 22-09478 

 

 还必须考虑到国际法的演变以及《公约》与其他国际文书之间的联系。在这

方面，1992 年在《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背景下提出的预防原则具有相关

性。这一原则也反映在海底争端分庭应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请求于 2011 年发表的

咨询意见中，分庭在咨询意见中指出，担保国最重要的义务之一是适用预防性办

法，但有一项谅解，即这项义务也应是担保国“尽职”义务的组成部分，并适用

于这两个条例以外的范围。 

 智利确认《公约》对海底勘探和探矿的重视，这是各方商定的前进道路，在

最终将促成开发的进程中开展，但提供可预见的保障措施。然而，由于评估可能

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程度的不可预测性，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可能实现的

经济利益应被用来减轻损害，并努力恢复数千年前形成、我们对其缺乏足够科学

知识的生态系统。 

 考虑到上述情况，智利强烈敦促缔约国同意将第 15(b)段所述规则、规章和

程序的拟订期限延长 15 年，以便获得更多的证据和科学确定性，确保保护海洋

环境。 

 


